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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
承辦人：楊茱惠

電話：(04)22289111*54703

傳真：(04)25260640

電子信箱：miayang419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體字第102000345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附件六(0003456A00_ATTCH1.xls、0003456A00_ATTCH2.xls、0003456A00_ATTC

H9.xls、0003456A00_ATTCH10.xls、0003456A00_ATTCH11.doc)

主旨：有關101學年度第2學期(學期中)貧困學童及原住民學生午

餐補助申請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 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貧困學童午餐費補助對象：社會局或區公所列冊低收

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家庭突遭變故等相關因素(需檢附證

明文件)，及經學校查證確屬家庭經濟困難者可經由導師認

定。

二、本案原住民學生午餐費補助對象：設籍本市並就讀本市市

立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，檢附全戶戶籍謄本(申請日期

為102年1月1至2月28日止),其內容需註記「族別」及「原

住民身分別」即為完整之原住民戶籍謄本(例如: 阿美族

平地原住民)，若同時身分為清寒弱勢學生且為原住民學生

者，請以申請原住民學生午餐補助為主，且不得與上開事

項重覆申請補助。

三、各校應確實審核符合申請午餐補助資格之貧困學童及原住

民學生身分，分別製作相關證明文件、補助清冊與相關原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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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憑證留校備查。

四、請於102年1月23日(星期三)上午12時前至本局網站(http:

//www.tc.edu.tw/)填報「101學年度第2學期清寒弱勢學

生午餐費補助經費概表」【編號584-2254】及「101學年度

第2學期原住民學生午餐費補助經費概算表」【編號584-2

455】，並於102年1月23日(星期三)上午12時前分別將「1

01學年度第2學期(學期中)貧困學童午餐費補助經費概表

」正本(逐級核章)逕送本局體健科承辦人及「101學年度第

2學期(學期中)原住民學生午餐費補助經費概算表」正本(

逐級核章)逕送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承辦人黃淑珍小姐(

電話：04-22289111轉50111)。

五、貧困學童之午餐費經費補助，不得與原住民學生午餐補助

、民間捐助及其他相關補助款之伙食費或餐費重複。

六、檢附貧困學童及原住民學生午餐補助相關申請表格【經費

概算表、補助清冊、午餐費補助申請表(最新供參範例)】

(詳見附件)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013-01-17
12:56:26


